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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病人臨終的決定和安排所制訂的亞洲第一部《病人自主權

利法》，經多年的討論，於 2016 年 1 月 6 日在立法院通過和公告，
成為正式的法律。由於此法對原來施行的醫療倫理和法律的取向和

方法有相當巨大的改變，同時為預應可能產生的社會和政策上的問

題，醫護人員和病人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之適應問題，因此，為了各

種配套的安排，此法條留有三年的預備期，在今年即 2019年 1月 6
日才正式上路。由於《病人自主權利法》是繼《安寧緩和醫療條

例》之後再進一步邁向更合理地解決末期病人的臨終決定，和避免

在傳統醫藥倫理中所沒有解決的末期病人的痛苦與醫藥負擔的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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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，採取了與之前的醫療決定頗為不同的價值取向，即回歸以病人

的自主自律的決定為基礎。是以，三月初，中國哲學研究中心與國

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、中國醫學大學醫學系社會醫學科與醫院社

區暨家庭醫學部，和台灣生命倫理學會共同主辦「《病人自主權利

法》之倫理、法律、社會和政策意涵」論壇，廣邀醫療專業專家與

人文學界，包括對台灣社會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儒、釋、道三家的學

者，共同就此法的多個層面進行討論交流。論壇之後，我們規劃在

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出版的《應用倫理評論》發行一專號，就論壇

的主題作更進一步和更廣的探索。因此，除了邀請論壇引言人之

外，我們更公開向學界邀稿，徵求學者進一步深入討論此法案的倫

理、法律、社會和政策的意涵，以使此關乎每個人臨終福祉的重要

法案，提出反省、分析和建議，使病人的意願得以實現，讓每個人

和家庭都可以達到「養生送死無憾」。 
但如何達到生死兩相安，讓病人、家屬與醫護人員都感到養生

送死無憾，實涉及多方面的價值和因素。此法之創立，無疑是因為

傳統的醫藥法律和價值有所限制，使得病人、家屬和醫護人員的良

好願望與合理解決病人的痛苦，以及此中許多道德兩難的情況成為

無解，而使病人痛苦到死，遺憾而終，由是催生了《病人自主權利

法》。但此法是否能回應末期病人的各種情況和需求，政策的安排

是否真能達到立法的目的，卻不無疑問。在這次專題的文稿中，學

界提供了很多深入和多方面的分析，提出需要改進的政策和執行上

的建議，極富參考價值，給不久之將來進一步修法作為參考，以完

善此法的推行。大陸尚未有此法，因此，他們的討論是以尊重自律

原則探討和分析相關的醫療倫理課題，讓我們看到此原則的深廣 

意義，因此，也提供了我們對尊重病人自主的相關的面向，很值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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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。 
由於這個專題得到熱烈的回響，不但台灣眾多親身參加和成相

關立法的學界人士支持，在香港和大陸都有回應，投稿數目不少，

因此，我們決定分為兩期刊登。今期先刊登其中的 11 篇。下一期
才再發表其餘的大作。我們也歡迎學界就此期和下一期的文稿作出

回應和交流，使這個法案得到更大的關注和完善化，更良好的執行

方式，以為末期病人取得最大的福祉，無憾地離開人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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